三金 〔2024〕4号                      签发人：冯 铎
                                   办理结果: A

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119号提案的答复
侯世燕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服务，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以来，三门峡市金融工作局深入贯彻党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全面落实地方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坚决扛牢服务“三农”、支持民营和小微、助力脱贫攻坚、服务乡村振兴等重大政治责任。充分利用金融扶贫“卢氏模式”基础优势，积极探索“党建+金融”，着力构建普惠金融“六大体系”，推动“卢氏模式”由特惠向普惠衔接，提升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和优惠性。

一、扩大覆盖面和受众面，做好普惠金融服务

构建“入村到户”的金融服务体系，破解“办贷不方便”的问题。依托金融扶贫“卢氏模式”的三级服务体系，进一步整合行政金融各方力量，提质市级金融服务中心，有效指导并扩充县金融服务中心、乡镇金融服务站和村金融服务部力量，做到有编制、有人员、有经费，带动县级金融服务中心6个，乡镇金融服务站68个，村级金融服务部1257个，从业人员4600余人，真正实现了金融服务市、县、乡、村四级无死角全覆盖，积极推行银行高管到地方政府挂职锻炼，目前各金融机构选派副县级干部7名到7个县（市、区）挂职副县（市、区）长。

二、推动设立风险缓释担保基金，完善风险补偿机制

目前，我局积极推动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推动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在按照发文程序要求走相关流程，待法审结束后尽快提交政府办进行印发。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强化“科技贷”风险分担及利息、保费补贴。“科技贷”风险补偿金先期按照3000万元规模设定，采用‘认缴制’模式，根据风险补偿金实际支出需求，按照各县（市、区）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占比确定风险补偿金各级财政出资金额。二是强化“人才贷”风险分担及利息、保费补贴。设立首期规模1000万元的“人才贷”风险补偿金，对经认定的实施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项目的企事业单位和高层次人才在三门峡市注册的企业或平台均可通过“人才贷”模式申请银行贷款。三是强化“专精特新贷”风险分担。经省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包含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单一企业在所有合作银行中累计授信额度上限分别为5000万元、3000万元、1000万元。

三、推行线上化办理，实现数字赋能
三门峡市普惠金融服务平台，经过2次升级，实现了平台已注册企业预授信功能，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金融支撑。一是平台实现预授信。在保证政银双方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基于联邦学习、区块链等隐私计算技术，通过联合建模、成模嵌套等技术架构将银行风控模型与平台数据直连，迅速筛选出符合贷款条件的企业，通过大数据跑批出企业预授信额度，实现“用数不见数”的大数据贷款。预授信结果政银企三方智能推介告知，帮助银行机构扩宽获客渠道。截至目前，工行、农行、邮储、中原、广发银行均已实现预授信功能。全市2.3万家企业线上自动获得预授信额度105.15亿元，4816家预授信企业使用贷款55.7亿元。二是平台数据已实现接通了国家、省社会信用平台和金融服务平台，直连共享数据、回流归集涉企数据7.5亿条。三是创新地方金融产品，实现直接授信。依托市普惠金融服务平台，市金融服务中心与三门峡农商银行站位我市市场经营主体实际情况，通过大数据分析与金融机构现有模型科学比对，求同存异。通过隐私技术共同构建符合我市市场主体实际情况的“信贷模型”，创新研发地方性金融产品，打通银行系统数据壁垒，实现直接授信。成为我省第一个“政银联合建模”并拥有“地方性金融产品”的地市，受到国家发改委信用信息中心高度认可和肯定。

四、创新业务模式，畅通融资渠道

一是创新“政银担”“政银保”等多元联动业务模式，探索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专属的纯信用贷款产品，推广线上授信用信。实施“金融＋集体经济＋农户”金融助农强农模式，支持村集体经济发展。开辟“绿色通道”，优先扶持村党组织领办的合作社。围绕农业产业成链、延链、补链、强链，大力开发“苹果贷”“香菇贷”“药材贷”“花椒贷”“农机贷”等特色金融产品。二是鼓励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发专属产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督促担保机构降低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担保费率，力争对单户担保金额500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担保费率不超过1%，对单户担保金额500万元以上的，担保费率不超过1.5%。三是常态化银企会商支持小微企业。对于中小微企业在日常经营生产中出现的融资问题随时收集，每周定期组织相关银行、担保机构在金融服务中心进行会商。

在下步工作中，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切实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6号）及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的《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精神，通过拓宽支农资金投入渠道，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努力实现金融支农资源不断增加、农村金融服务持续改善、涉农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和支农能力明显提升的目标，逐步建立起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适度竞争、有序创新、风险可控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感谢您对我市金融工作的关注与支持！  

　　　　　　　　　　　　　　　　　　

　　　　　　　　　　　　　　　　　2024年4月23日

联系部门：三门峡市金融工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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